
 

 

 

股票简称：广发证券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代码：000776 

债券简称：13 广发 03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代码：112183 

 

 

住所：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

 

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

 

 

  债券受托管理人： 

 

（住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1 号招商证券大厦） 

2020 年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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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 明 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

均来源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发证券”、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

对外公布的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

之二十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0-022）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、发行人提供的

证明文件。招商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，也

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

任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，招商证

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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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一、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

2013年5月31日，经中国证监会“证监许可[2013]725号”文核准，广发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发行面值不超过120亿元的公司债券。 

二、债券名称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。 

三、债券简称及代码 

本次债券3+2年期品种的证券代码为“112181”，简称为“13广发01”；本

次债券5年期品种的证券代码为“112182”，简称为“13广发02”；本次债券10

年期品种的证券代码为“112183”，简称为“13广发03”。其中，债券“13广发

01”和“13广发02”已到期兑付并摘牌。 

四、发行主体 

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五、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

1、发行规模：人民币120亿元。 

2、债券期限：本次债券有三个品种：品种一为5年期，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

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（以下简称“3+2年期品种”），最终发

行规模为15亿元；品种二为5年期（以下简称“5年期品种”），最终发行规模为

15亿元；品种三为10年期（以下简称“10年期品种”），最终发行规模为90亿元。 

3、债券利率：最终确定3+2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4.50%；5年期品种的票面

利率为4.75%；10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5.10%。 

4、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：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3+2年期品种存续

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。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3+2年期品种

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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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3+2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

告。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，则本次债券3+2年期品种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

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。 

5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：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 3+2 年期品种的

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，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 3+2 年期品种存续

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次债券 3+2 年期品种的全部或部分按

面值回售给发行人。本次债券 3+2 年期品种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

为回售支付日，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。 

公司第一次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 3+2 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

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，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

进行回售申报，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，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

将被冻结交易；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，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，继续持有本

次债券 3+2 年期品种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 3+2 年期品种的票面利

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。 

6、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：本次债券按年付息，利息每年支付一次，到期

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本次债券 3+2 年期品种，若债

券持有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权，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

者回售支付日 2016 年 6 月 17 日一起支付。 

7、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：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。 

8、起息日：2013 年 6 月 17 日。 

9、付息日：本次债券 3+2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6

月 17 日，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

2016 年每年的 6 月 17 日，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兑付顺延至下

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息。 

本次债券 5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6 月 17 日，前述

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息。 

本次债券 10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6 月 17 日，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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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

息。 

10、兑付日：本次债券 3+2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6 月 17 日，若投资

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6 月 17 日，前述日期如

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息。 

本次债券 5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6 月 17 日，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

日或休息日，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息。 

本次债券 10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6 月 17 日，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

假日或休息日，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息。 

11、担保人及担保方式：本次债券无担保条款。 

12、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：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中诚

信证评信用等级通知书》（信评委函字[2013]001 号）及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》，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，债券信用等

级为 AAA。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，资信评级机构将在《评级报告》正式出具

后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。 

13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 

 

2018 年 6 月 14 日，债券“13 广发 01”、“13 广发 02”完成摘牌，6 月 19

日完成本息兑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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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本期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

招商证券作为 13 广发 03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，代表上述债券全体持有人，持

续密切关注本期债券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

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规定及《受托管理协

议》的约定，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主要财务数据概况（合并口径）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941.37 亿元，借款余额为

2,005.12 亿元。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借款余额为 2,270.19 亿元，累计新

增借款金额 265.07 亿元，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8.16%，超过 20%。 

二、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（合并口径） 

（一）银行贷款 

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银行贷款余额较 2019 年末增加 23.96 亿元，

增加额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.54%，主要系增加短期借款。 

（二）企业债券、公司债券、金融债券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

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债券余额较 2019 年末增加 217.63 亿元，增加

额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3.12%，主要系新增债券发行。 

（三）委托贷款、融资租赁借款、小额贷款 

不适用。 

（四）其他借款 

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其他借款余额较 2019 年末增加 23.48 亿元，

增加额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.49%，主要系新增拆入资金。 

三、本年度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

上述新增借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。公司

财务状况稳健，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，上述新增借款事项不会对公司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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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。上述财务数据除 2019 年末相关数据外均未经

审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。 

招商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，履行

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，根据《公

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的有关规定

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，并就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

的百分之二十的事项，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 

  






